
附件1
四平市粮食局粮食收储环节
防坍塌埋人及火灾专项治理工程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市安委办《关于相关部门制定出台专项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四安委办字〔2018〕5号）要求，结合市区粮食行业收储企业实际，特制定此专项治理方案。
一、总体要求
突出问题导向，围绕粮食收购作业现场、简易仓囤出粮作业、粮食出仓入库作业、仓房囤垛储粮设施、粮食机械设施设备、电气设备、消防设施、储粮化学药剂管理、隐患排查和规章制度落实等十个关键环节为重点，深入开展隐患治理，整改消除一批生产安全隐患，形成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安全生产法规标准体系、安全生产预防控制体系和安全生产基础保障体系的长效管理机制，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
二、工作目标
深化粮食收储环节防坍塌埋人及火灾专项治理，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为，重拳治理违规操作现象，全面清理不符合标准规范的储粮设施、电器线路和粮食机械设备，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增强干部职工安全生产意识，进一步促进市区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三、治理内容
（一）简易仓囤出粮作业
针对千吨囤、钢结构散储房式简易仓及罩棚等出粮作业安全隐患，重点治理：
1、作业前未检查粮情和科学评估囤情仓情，心中无数，盲目作业；
2、未针对不同的囤、仓型制定具体作业方案和突发情况应急预案；
3、未对作业人员安全交底培训，未科学合理设置作业人数和安全距离；
4、现场无粮库负责人指挥，无有效监护措施；
5、出粮作业时，人为破坏仓囤主体、围护、支撑等受力结构；
6、未对仓囤倾斜、位移等情况进行结构专业鉴定，擅自带隐患出粮作业；
7、未对出粮作业粮面进行时时观察（鼓励企业安装可视监控），粮面出现偏载未停止作业及时处理，坚决治理粮食一出到底的行为；
8、粮食出现结拱、挂壁和堵塞时，未停止作业和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擅自处理。
（二）仓房囤垛储粮设施
针对仓房囤垛储粮设施单体超大、装粮线较高、结构荷载较大、受力结构复杂等，因环境、条件等因素改变，易发生隐患，重点治理：
1、擅自改变粮仓建筑结构和使用用途；
2、未对危仓老库采取隔离防护措施；
3、违规使用超设计年限仓房储粮；
4、未对露天、半露天和仓房等储粮安全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仓房墙壁、地面有无裂缝和沉降；钢板仓防锈漆是否脱落，螺栓、垫片有无松动；检查与土建相连的支座部位有无异常；档粮板有无变形）；
5、有电、有毒、有危险部位未设立警示标志；
6、未对仓房墙体开裂和囤打围、包打围等储粮方式出现倾斜、涨垛进行评估鉴定，未采取有效风险防控措施。
（三）粮食收购作业现场
针对粮食收购作业现场人杂、车多、噪音大、不确定因素多等实际情况，重点治理：
1、未按库内交通标识行驶，超速行驶，库内无证驾驶；
2、无人指挥擅自倒车行为；
3、粮食收购作业现场管理混乱；
4、未穿戴或正确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5、违章作业、违章指挥和违反安全生产劳动纪律；
6、作业现场无安全员、库区无安全生产巡视员。
（四）粮食出仓入库作业
针对粮食出仓入库检查、检测、清仓清理、粮食烘干、卸粮、平整粮面等环节存在的安全隐患，重点治理：
1、粮食入仓作业前未按《粮库安全生产守则》安全检查规定执行或执行不严格；
2、粮仓清理时违规使用压缩空气吹扫灰尘；
3、烘干作业期间，人员违规进入烘前仓和烘后仓；
4、初始烘干时，违规长时间闷塔；
5、卸粮，现场无监护人员，防护措施不健全，作业人员擅自进入粮堆；
6、平整粮面前，带班负责人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安全交底。平整粮面期间，未安排专人进行监护，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7、平房仓出粮作业，未制定平房仓档粮板拆卸方案，未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
（五）规章制度落实
结合安全生产“五个一工程建设”和“标准化建设”，重点治理：
1、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标准体系不健全，操作规程不完善，执行不彻底；
2、应急预案制定、修订不及时，未备案，演练及应急装备未落实；
3、未严格执行熏蒸作业、登高作业和受限空间作业等危险作业操作规程；
4、未落实建设项目安全“三同时”要求；
5、未落实职业健康教育管理规定；
6、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三级教育和三醒（省）教育；
7、未严格执行储粮化学药剂专仓储存，双人双锁等“五双”管理规定。
（六）粮食机械设施设备
针对粮食机械设备移动、检修、运行和操作中存在的隐患，重点治理：
1、未按操作规程移动储粮设备；
2、违规把倒粮机当作登高爬梯使用；
3、未按粮食机械设备管理规定进行分级检修；
4、粮食机械设备轮、轴、套无保护装置；
5、未严格执行设备检修分级审批制度，擅自开展设备检修；
6、设备检修时未采取防垮塌支撑措施；
7、未严格执行烘干塔等大型设备操作规程；
8、烘干作业前未对烘干塔进行安全技术性能检测。
（七）电气设备
针对电气设备、线路、过电保护及临时用电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重点治理：
1、未严格执行粉尘作业环境有关机电设备防爆措施；
2、电气设备接地装置、漏电保护装置、过电流保护装置未达到完好状态；
3、电气设备接头、插座等出现裸露和松动现象；
4、未严格执行临时用电审批制度和临时用电规定，私拉乱接电线；
5、违规使用不达标的电器原件、电线、插座、刀闸和其它有关设备器材；
6、电气线路陈旧老化裸露的现象；
7、电气检测、维修和维护人员持证上岗，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进入配电室，不得擅自维修、检测电器设备。
（八）消防设施
针对消防器材数量、质量和消防器材使用维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重点治理：
1、未按规定足额配备消防装备、设施设备及灭火器材；
2、未组织消防应急预案演练；
3、储粮区内存有易燃易爆危险物资器材；
4、储粮区外部环境存在火灾隐患；
5、未及时更新、维护消防器材等设施设备；
6、库区内无禁烟防火标识或标识不明显；
7、库区内火源管理不严格。
（九）储粮化学药剂管理
针对储粮化学药剂使用、管理、药渣处理和熏蒸作业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重点治理：
1、未严格执行储粮化学药剂专库储存的规定要求；
2、未落实储粮化学药剂“五双管理”规定；
3、未在主管部门批准发放的药品领用通知单时，擅自进行药品出库使用；
4、对使用后的药瓶、药罐、药渣等残留物未按要求规定处理；
5、粮食熏蒸作业前，未按要求填写粮食熏蒸作业审批表、备案表，未将粮食熏蒸作业方案报粮食局备案；
6、粮食熏蒸作业时，未按要求隔离、警戒和24小时值班，防护措施不健全，极端天气和夜间违规熏蒸。
（十）隐患排查
针对隐患排查制度、隐患排查事项、隐患治理期间防护措施和隐患治理痕迹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治理：
1、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健全、责任不明确、措施不落实；
2、隐患排查台帐不健全和整改不到位；
3、安全隐患治理不认真、不较真、治理不到位；
4、安全生产信息上报不及时；
5、未健全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双重治理体系，未严格落实的；
6、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投入保障的。
四、治理方式
采取企业自查和督查检查方式进行。
（一）企业自查。企业制定专项治理实施方案，逐个环节、逐个岗位、逐个项目进行隐患排查，建立安全风险和隐患清单，落实风险管控和隐患整改措施。
（二）督查检查。市粮食局将结合安全大检查、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和专项治理检查等活动，对各单位专项治理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隐患，采取“四个一律”、“五个一批”方式，严肃治理。
五、时间安排
从2018年3月至12月，集中9个月时间开展粮食收储环节防坍塌埋人及火灾专项治理。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阶段（3月1日至15日）
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任务、内容和要求，落实责任、细化措施。采取集中教育、宣传栏、标语条幅等形式广泛宣传，浓厚专项治理氛围。
第二阶段：自查自改阶段（3月16日至5月底）
企业要对粮食收储环节防坍塌埋人的各个环节、部位、过程及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和隐患，制定风险防控措施，落实隐患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彻底整改隐患。隐患清单和整改落实情况在企业内部公布，并报送市粮食局备案。
第三阶段：集中治理阶段（6月至11月）
在各企业自查自改的基础上，市粮食局将组织联合检查组，对照治理事项，深入企业开展对表检查，做到市区涉粮企业检查全覆盖。对安全隐患较多或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企业，实施督办督改，整改期间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和责任人，确保整改到位。
第四阶段：巩固提高阶段（12月）
结合岁末年初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采取明查暗访、交叉检查等方式，对粮食收购现场进行督查检查，对已整改的隐患进行“回头看”，把专项治理成果固化为长效机制。
六、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企业要充分认清“粮食收储环节防坍塌埋人及火灾专项治理工程”的重要性，周密筹划、严密组织，确保工作落实。市粮食局成立以局长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为副组长，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科、仓储科、监督检查科和市区粮食收储企业主要负责人或法人为成员的专项治理工程领导小组。小组办公室设在仓储科，主要负责专项治理工程的筹划、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
（二）务求工作实效。此次专项治理工程，要与落实“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五个一工程建设”、“电气综合整治”和“危险化学品综合治理”有机结合，协调推进。从安全基础、制度建设、风险防控、标准体系等方面，推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不断完善，促进治理与建设同步，务求工作实效。
（三）严格责任追究。专项治理期间，对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走过场、隐患整改不及时彻底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因工作不力而引发事故的，要依法严格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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